关于2008—2009学年度第一学期升旗仪式安排的通知
各学院：
本学期起升旗仪式继续在第一田径场举行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1、 参加人员：各学院2008级全体学生

2、 升旗仪式活动时间：10月6日、11月3日、12月8日。
     上午6：30集合，6：40升旗仪式开始。
3、 位置次序安排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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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列队要求：各学院按专业成一路纵队，凡专业人数超过80人（不含80）的可成两路纵队。
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五日
应用科技学院


旅游学院


国际文化交流学院


艺术学院


政治与行政学院


外语学院


人文学院


法学院


经济学院


海洋学院


信息学院


建筑工程学院


材料与化工学院 





主席台








